
常在主裏面
經文：約15:1-11; 西1:13-14; 羅8:1

引言：

全新約共有九十一次題及“在主裏”。

一．為甚麼要常在主裏面(約15:1-11)

1.因為祂是樹我們是枝子(約15:1)。這是生命交流的關係。因為需要生命的

供應。

2.因為是屬祂的。祂是主，我們是子民。

3.主的道在他身上就能起潔淨的工作(約15:3)。如血在血管中作潔淨和新陳

代謝的工作一樣。

4.主的話常在他心中作教導，指引，警戒，啟示等工作(約15:7; 詩

119:11)。

5.常遵守主的命令(約15:10)。忠心，愛心，信心等命令。

生命是關乎愛心的。對神對人的愛(約15:12)。

工作是關乎忠心的(太25:21-23)。對工作的忠心。

信仰是關乎信心的(約14:1; 可11:22; 來11:6; 提後1:12)。

二．不住在主裏面的結局

1.不結果子(約15:2)。

2.不乾淨(約15:2)。

3.被剪去(約15:2)。

4.不能作甚麼(約15:5)。

5.丟在外面枯乾(約15:6)。

6.扔在火裏燒了(約15:6; 林前3:13)。

7.沒有喜樂(約15:11)。

三．要常住在主裏面的要求

1.要求得生命的供應。如樹身對樹枝的供應(約15:5)。

2.要求得兒子的名分。如兒子承受父的產業(約14:18-20; 1:12-13)。

3.要求得祂的道來潔淨(約15:3)。

4.要求免去咒詛刑罰(加3:13)。

5.要求脫離罪和魔鬼的權勢(約14:30; 林前15:55-56; 來2:14)。

6.要求多結實在的果子，就是永存的果子(約15:5,16)。

7.要求神在我們身上得榮耀，成為真實的門徒(約15:8)。

結論：

主耶穌雖是人子，但也是神，祂尚且需要常住在父裏面；我們只是人，豈

不更應該常住在祂裏面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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